
 

 

臺北市中正區文北里 111年度下半年「里鄰建設服務經費」辦理成果報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 ：  112年 1 月 3日        填表人：里長 陳余秀卿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里幹事 范文甫    

項 次 案 件 來 源 辦理項目及內容 使 用 金 額 完 成 日 期 效 益 說 明 
備 註 

( 廠 商 資 料 ) 

1. 
111年第 1次里

鄰工作會報 

腳踏車及機車購

置、維修零件或

耗材更換-111

年機車燃料使用

費 

經常門 450

元 

111.7.31 

 

 

提升為民服務

品質 

 

文北里辦公處 

杭州南路一段 77巷

3號 

電話:(02)23218919 

2. 
111年第 1次里

鄰工作會報 

里鄰資訊電腦 

化相關設之設置- 

Kyocera ECOSYS M5525cdn 

A4彩色複合機 

15,800元 

 

資本門 

15,800元 
111.7.27 

 

提升為民服務

品質 

 

廠商:昱詮資訊科技

有限公司 

地址:台北市中正區

仁愛路一段 38-1號 

電話:02-23966688 

統編:27968094 

1. 
111年第 1次里

鄰工作會報 

活動中心、活動 

場所各項設施之 

購置及維修- 

PANASONIC 

32型液晶顯示器 

含上架費 

申請金額資

本門 10,360

元 

實際支出 

10,060元 

支出收回300

元 

111.7.22 

 

提升為民服務

品質 

 

廠商:全國電子 

地址:台北市中正區

新生南路一段 102

號 

電話 02-23583578 

統編:28974502 

4. 
111年第 1次里

鄰工作會報 

辦理節慶、公益、

環保等相關活動-

文北里中元普渡

活動 

經常門 

40,000元 

111.8.7 

 

促進里民情感

交流 

文北里辦公處 

電話:23218919 

杭州南路一段 77巷

3號 

5. 
111年第 1次里

鄰工作會報 

腳踏車及機車購

置、維修零件或耗

材更換- 

機車第三人責 

任險 

經常門 

1011元 

111.8.16 

 

促進里民情感

交流 文北里辦公處 

電話:23218919 

杭州南路一段 77巷

3號 

附件六 



 

6 
 111年第 1次

里鄰工作會報 

腳踏車及機車購

置、維修零件或耗

材更換- 

機車強制險 

一年期 

經常門 

658元 

111.8.16 

 

促進里民情感

交流 

文北里辦公處 

電話:23218919 

杭州南路一段 77巷

3號 

7 
111年第 2次里

鄰工作會報 

辦理節慶、公

益、環保等相關

活動-文北里中

秋節活動 

經常門 

40000元 

 

111.9.4 

 

促進里民情感

交流 

辦理節慶、公益、環

保等相關活動-文北

里中元普渡活動 

8 
111年第 2次里

鄰工作會報 

腳踏車及機車購置、維修

零件或耗材更換 

自行車 

前籃子 

後籃子 

經常門 

6480元 

 

 

111.10.27 提升為民服務 

品質 

廠商名稱: 

天馬單車館 

統編:25509067 

電話:23933307 

地址:仁愛路一段

20號 

9 
111年第 2次里

鄰工作會報 

其他有關裝備、設

施〈滅火器、消耗

品等〉之購置、維

修 

-滅火器檢測換藥 

10 型 

經常門 

26000元 

111.11.28 

 

 

提升為民服務 

品質 

大龍器材消防器材

有限公司 

統編:31107034 

電話:28917806 

地址:大業路 300巷

31-1號 1樓 

10 
111年第 2次里

鄰工作會報 

辦理節慶、公益、

環保等相關活動-

文北里聖誕節活

動 

經常門 

35,051元 

111.12.3 

 

促進里民情感

交流 

文北里辦公處 

電話:23218919 

杭州南路一段 77巷

3號 

11 
111年第 2次里

鄰工作會報 

為民服務設施之

購置-尚朋堂 

電陶爐 
經常門 

2990元 

111.11.23 

提升為民服務 

品質 

全國電子股份有限

公司 

統編:28974502 

電話:23583578 

地址:新生南路一段

102號 

 

 

註：1.於年度終了後，里長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填報區公所備查。 

    2.里長同時公告於里辦公處門首、里公布欄及里辦公處網站。 


